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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1010台北市松仁路3號9樓

聯 絡 人：林如容

聯絡電話：(02)87897635

傳　　真：(02)87897604

受文者：新竹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6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01002019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101201991-1.PDF)

主旨：為充實本會依政府採購法第94條設置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

資料庫，請踴躍推薦資深且具工程專長背景公務員人選。

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各機關辦理採購，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個案實際情形擇適當

決標方式，避免不當採用最低標或最有利標，本會101年3

月3日工程企字第10100073930號函已有釋例（公開於本會

網站），並鼓勵技術服務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，工程採購

訂定妥適資格條件或採統包最有利標辦理。

二、考量本會依各界推薦人選而建置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

庫，其中現職公務員比率較低，及部分地區機關反映不易

遴聘專家學者等情形，為善用公務員專業、守法之特質，

讓更多現職資深工程公務員積極參與政府評選案，由公務

員負起責任辦好人民付託之採購工作，營造健康採購環境

，本會擬定「政府電子採購網建立遴選公務員專區（常用

公共工程專長類別）實施計畫」（如附件）；請貴機關依

本會97年8月18日工程企字第09700340870號函修正「專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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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」（公開於本會

網站），踴躍推薦各地區具公共工程專長之資深工程人員

，並積極採用。

三、另為便利各機關遴選公務員擔任外聘評選委員，即日本會

政府電子採購網已建置「遴選公務員專區（常用公共工程

專長類別）」功能，供各機關遴選鄰近地區機關資深工程

專長公務員，以互相支援擔任外聘委員，發揮機關間互相

協助之精神，提升評選作業公正專業水準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、省

政府、直轄市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臺北市議會、高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

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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